
法規名稱：都市更新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認定辦法

制(訂)定日期：民國 110 年 11 月 1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17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100817485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4條；

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十五條第八項規定訂定之

。

第 2 條

本條例第六十五條第八項所定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建築物所有權人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提出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及第三條規定基準認定之。

前項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之內容、委託方式及應檢附文件、評估方式、評估

報告書、評估機構與其人員之資格及管理事項，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第二條至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 3 條

本條例第六十五條第八項所定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

之認定基準，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建築物結構安全

性能評估結果認定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ID1 小於 0.35 。

二、ID2 小於 0.35 。

        Ac2

ID1 ＝－－－－－，為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之定量評估值指標。

      I×A2500

        Ac2



ID2 ＝－－－－－，為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之容量需求比指標。

      I×A2500

Ac2 ：為建築物結構變位達到韌性容量時所對應之有效地表加速度值。

I ：為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規定之用途係數。

A2500＝0.4SMS ，SMS 為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規定之工址短週期最

大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第 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